《济宁医学院综合发展重点业绩评价标准（试行）》（济医院字〔2025〕152号）
辅导员相关业绩评价补充说明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辅导员个人比赛和荣誉类
1.校级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按第六章C级（40绩点）计算绩点，一、二、三等奖按规定绩点的100%（40绩点）、80%（32绩点）、60%（24绩点）计算。
2.省级辅导员工作优秀案例、优秀论文、征文等按第六章B3级（150绩点）计算绩点，一、二、三等奖按规定绩点的100%（150绩点）、80%（120绩点）、60%（90绩点）计算，同时前三位分别按对应折合后绩点的100%、60%、20%计算。
3.省级优秀指导教师（“三下乡”“学宪法讲宪法”“调研山东”等）、省“四进”先进个人按第七章B4级（60绩点）计算绩点。
4.校级优秀指导教师、校级就业创业先进个人、济宁市/日照市“爱我国防”优秀指导教师按第七章C级（30绩点）计算绩点。
5.山东省大学生艺术展演优秀教学成果奖按第四章D级（60绩点）计算绩点，涉及团队完成的，按第四章有关说明的比例计算。
二、辅导员指导学生或所带学生竞赛获奖
1.辅导员是指导教师者，按第一章（七）中所列分类和等级及位次计算。
2.辅导员负责的班级学生获奖者，按第一章（七）中所列分类和等级中相应等级绩点的5%计算。
三、辅导员所带学生获奖
辅导员负责的班级或学生获国家级表彰、成果奖励获荣誉称号及国家奖学金按第一章（七）中B4级（50绩点）计算绩点；获省级表彰、成果奖励获荣誉称号及省政府奖学金、省优秀学生、省优秀毕业生、省优秀学生干部按第一章（七）中C2级（40绩点）计算绩点；获校级荣誉称号按第一章（七）中D2级（20绩点）计算绩点。
四、辅导员科研项目与教研项目
[bookmark: _GoBack]辅导员承担和参与的科研项目，前五位分别按对应分类和等级绩点的100%、50%、30%、20%、10%计算，六、七、八位次按5%计算，其他位次不予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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